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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广东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专家审核委员

会现场审核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

粤农农函〔2022〕1210号

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管理委员会：

　　现将《广东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专家审核委员会现场审核专家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2022年11月23日

广东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专家审核委员会现场审核专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现场审核活动的管理，规范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现场审核专家（以下简称审核专

家）审核行为，保证饲料管理“放管服”工作顺利落实，根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及

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审核专家，是指经广东省农业农村厅遴选，纳入审核专家库管理，以独立身份参加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现

场审核的人员。

　　审核专家的抽取、工作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广东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专家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负责全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的技术评

审工作，下设办公室，建立现场审核专家库。办公室设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畜牧与饲料处，负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技术评审日常

工作，监督管理审核专家的现场审核工作。

第二章　审核专家抽取和审核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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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　组织现场审核的饲料管理部门从现场审核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组成现场审核专家组。专家组由3-5名专家组成，实行组

长负责制。

　　第五条　每次抽取所需审核专家时，应当根据情况多抽取两名以上候补审核专家，并按先后顺序排列递补。审核专家抽取结果及通知

情况应当场记录在案。

　　第六条　地级以上市饲料管理部门选派当地饲料行政管理人员作为现场审核监督员，监督、指导审核专家开展现场审核工作。

　　第七条　审核专家组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的规定进行现场审核：

　　（一）召开会议。专家组组长主持召开会议，宣布审核依据、审核程序，介绍专家组成员；企业有关负责人简要汇报生产许可条件的

自查情况。

　　（二）现场核查。专家组对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现场审核表》，逐项审核机构与人员、厂区布局与设施、工艺与设备、质

量检验和质量管理制度、其它有关事项的生产许可条件符合情况；考核企业技术、生产、质量、销售、采购负责人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理论

知识，考核化验员和中央控制操作工的操作技能。

　　（三）材料核查。专家组就企业申报材料与企业现场的一致性进行符合性检查。

　　（四）形成审核意见。专家组根据现场核查情况，如实填写现场审核表，形成现场审核意见。审核意见分三种：现场审核合格，予以

通过；现场审核不合格，不予通过；现场审核基本合格，但需按专家组意见整改后，方可通过。

　　（五）反馈审核情况。专家组将现场核查情况和现场审核意见告知企业。

　　（六）提交审核材料。专家组及时将企业申请材料、现场审核表提交组织现场审核的饲料管理部门。

　　第八条 对现场审核基本合格但需整改的，地级以上市饲料管理部门选派的现场审核监督员要现场核查被审核企业提供的整改照片、

影像等资料的真实性，并签字确认。

第三章 审核专家的权利义务和工作纪律

　　第九条　审核专家享有以下权利:

　　（一）在现场审核中，了解、核查审核企业生产许可相关情况;

　　（二）在现场审核中，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影响，独立提出现场审核意见；

　　（三）在现场审核中，有对被审核企业是否通过生产许可的表决权;

　　（四）提出对饲料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条　审核专家按规定获得现场审核报酬。

　　组织现场审核的饲料管理部门参照《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广东省综合评标评审专家库专家酬劳的管理

办法〉的通知》（粤发改规〔2020〕1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修订广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标准的通知》（粤财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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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7号）的标准，支付审核专家劳务报酬。

　　审核专家参加异地审核的，其往返的城市间交通费、食宿费等实际发生的费用，由组织现场审核的饲料管理部门参照所在地差旅费管

理办法予以凭据报销。

　　第十一条　审核专家承担以下义务:

　　（一）服从专家委员会的统一管理；

　　（二）按照组织现场审核单位的安排参加现场审核工作，并对审核意见负责；

　　（三）为饲料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第十二条　审核专家应当遵守以下现场审核工作纪律：

　　（一）按照饲料管理部门的安排，参加现场审核工作，不得无故推辞；因故不能参加的，应当及时向组织单位提出；

　　（二）与被审核企业有利害关系或存在可能影响审核公正性的其他情况时，应当主动提请回避；

　　（三）严格按照审核程序、审核标准进行现场审核，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提出审核意见；

　　（四）对被审核企业提供的信息、技术资料保密；

　　（五）解答被审核企业或组织现场审核单位的咨询和质疑；

　　（六）严格遵守廉洁纪律，不得有刁难被审核企业、徇私舞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违法违纪行为。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专家委员会加强对审核专家的业务培训、职业道德教育和廉洁纪律教育。

　　第十四条　专家委员会建立审核专家信息反馈制度,听取有关各方对审核专家业务水平、工作能力、职业道德、廉洁纪律等情况的意

见。

　　第十五条　审核专家任期5年。审核专家本人申请不再担任审核专家的，由专家委员会注销其审核专家资格。

　　第十六条　对有违反第十二条规定的审核工作纪律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通报批评和取消审核专家资格等处理；对有违法

违纪行为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现场审核专家管理办法（试行）》（粤农函〔2018〕627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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